
 

核
心
課
程(

20
學
分) 

※圖示說明： 

1.碩士班課程應修畢 34 學分。 

2.修習課程包含核心課程 20 學分、專精課程 14 學分，各

種課程分別以不同顏色標示。 

3.核心課程包含基礎理論類 9 學分、研究方法類 11 學分。 

4.必修科目於課程名稱後加註「（必）」，其餘則為選修課

程。 

5.各課程學分數以括號加註於課程名稱後。 

6.專精課程可選核心課程，其中 6 學分得選修本校其他研

究所或他校研究所之課程。碩士班選修本校其他研究所

或他校研究所之課程應與個人論文研究領域相關，或與

本系研究所課程重點相符合。不符合者，其學分不予採

計為畢業學分。 

一年級 

1. 學校課程實務領導人員 

2. 學校教學實務領導人員 

3. 文教事業經營課程與教學管理人員 

4. 教材研發研究人員 

國內外各大專校院教育相關研究所博士班，皆為

可進修之選擇 

 

 

畢 

 

 

業 

就業管道 

升學進修 

二年級 

教學設計研究(3) 

研
究
方
法
類 

(

11
學
分) 

質性研究(必) (3) 

 

獨立研究(必) (2) 

教育研究法(必) (3) 

 

 

高等教育統計學與 

套裝軟體應用(必) (3) 

 

課程評鑑研究(3) 

 

基
礎
理
論
類 

(

9
學
分) 

課程理論研究(必) (3) 教學理論研究(必) (3) 

課程發展與設計研究(必) (3) 

領域課程與教學研究 

(至少選修一門) 

 
語文領域課程 

與教學研究(2) 

數學領域課程 

與教學研究(2) 

社會領域課程 

與教學研究(2) 

 

健康與體育領域 

課程與教學研究(2) 

課程政策分析研究(3) 

當代課程與教學議題研究（2） 

台灣課程發展 

與變遷研究(3) 

課程領導與管理研究
(3) 

全球課程研究(3) 

品德教育課程與教學研究(2) 

教育文化產品研發與

評鑑研究(3) 

多元文化課程研究(3) 

差異化教學與 

班級經營研究(3) 

學習評量研究(2)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課程與教學研究(2)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 

與教學研究(2) 

 

藝術與人文領域 

課程與教學研究(2) 

教學社會學研究(2) 教學心理學研究(2) 

教師專業發展 

及評鑑研究(3) 

實驗學校課程 

與教學研究(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 學年度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課程地圖 

附件 4-2 

專
精
課
程 

(

至
少
應
選
修
14
學
分) 

 


